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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芝遊客中心暨名人文物館展示及文物蒐藏作業要點 

一、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

簡稱本處）所屬三芝遊客中心暨名人文物館（以下簡稱本

館）為充實名人文物藏品並規範展示內容，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名人：指於國內外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文化、

學術、科技等領域，具重大貢獻、傑出表現或領有特殊

榮譽者。 

(二) 文物：指圖書文獻、藝術作品、手稿、信札、肖像、

照片、視聽資料及其他具蒐藏或展示價值者。 

(三) 藏品：指上述文物經本館召開審查會審查通過入館蒐

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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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館名人提列原則如下：於台北縣三芝鄉出生、設籍、

居住或工作，符合前點第一款規定之領域具重大貢獻、傑

出表現或領有特殊榮譽者，得提列本館公開表彰陳列。 

四、本館文物徵集原則如下：符合本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二款

規定之文物者，得蒐藏或於本館公開展示。 

五、本館展示文物之提列，得視社會環境、旅遊市場供需、

時代變遷等因素更換。 

六、本館文物以透過捐贈方式取得為原則，必要時得以交

換、複製、購買或其他本處認為適當之方式辦理。 

本館文物取得方式如下： 

(一) 捐贈：徵得文物主之同意，無償提供本館作為永久存

放者，由本處頒給感謝狀乙紙，以表謝忱。 

(二) 交換：本館與其他機關事先協定並立下交換同意書交

換以取得之藏品。 

(三) 複製：因展示、教育活動所需，以合法複製方式取得

文物。 



(四) 購買：對於無法無償取得之私人或公私機關保存之文

物，經本館審查會評估確認具有珍藏價值者，得議價收

購之。 

(五) 其他本處認為適當之方式：非屬上述各款情形，但為

本處認為適當之方式所取得之藏品。 

七、本館文物之取得應考量下列條件： 

(一) 符合本館蒐藏展示提列徵集原則。 

(二) 文物來源、取得權利及程序均合法，並檢附相關證明。 

(三) 文物取得宜考量文物背景資料之完整性，以利典藏管

理及策展運用。 

(四) 入藏後之使用或管理不得具有特殊限制條件。 

八、本館文物蒐藏、展示後續使用或處置，以無使用限制條

件為原則。但手稿、信札及照片類，得依捐贈書所載捐贈

者之約定事項辦理。 

九、本處為審查名人提列及文物蒐藏，得成立審查會審查之。 



審查會由本處人員及遴聘機關代表、地方代表、專家

學者七至十一人共同組成。外聘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

人數三分之一。 

十、審查會審查事項如下： 

(一) 本館文物蒐藏、展示管理原則建議與修正。 

(二) 名人展示資格建議提列或取消。 

(三) 藏品取得附有限制條件者或具爭議性者。 

(四) 藏品之購買、交換、註銷與處置方式。 

(五) 藏品分級（包括國寶與重要古物之先行審訂）。 

(六) 其他本館蒐藏、展示相關重要事項。 

十一、審查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機關代表隨

其本職進退；委員出缺時，得補聘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審查會委員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出席會議得依規定支領出

席費及交通費。 



十二、審查會主席，由本處首長兼任；主席不克出席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專家學者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外聘委員連續三次未出席會議者，視同辭職。 

十三、審查委員於審查時，應秉持利益迴避原則，並符合行

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 

十四、審查會得就個案需要召開會議，並得邀請提案人或其

他權利義務關係人到會陳述意見或接受委員詢問，陳

述後得先行離席。 

十五、審查會為審查案件需要，得推派委員偕同業務相關人

員組成專案小組先行訪查評估，並研擬意見提供審查

會參考。 

前項專案小組，得另邀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代表擔任諮詢委

員提供意見。 

十六、名人提列之審查，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

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始得通過，資格取消時亦同。 



藏品徵集之審查，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